委  託  書
立委託書人因□工作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，

確實無法親自申請 □遷徙登記

                 □戶口名簿

                 □全部、部份戶籍謄本       份

                 □換領國民身分證

□未成年人初、補、換領國民身分證

                 □門牌初、增、改、整編證明          份

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戶籍登記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

特委託                 先生(女士)代為申辦。(有關行政行為逾期辦理之文件送達代收及罰鍰繳納一併委託)

此 致

花蓮縣○○○戶政事務所

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電      話：

身分證統號：
戶籍地址：
受委託人：               （簽章 ) 

電     話：

身分證統號：
戶籍地址：
中 華 民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
備註：1.委託原因及申請事項，請於□中打〝ˇ〞，如為〝其他〞者請於（       ） 敘明。
 2.如委託期間委託人在國外者，須提具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。
 3.本委託書應由委託人親自簽章，受委託人須繳驗國民身分證。






